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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这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随之提

升。为了丰富精神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公众人物，而过度的关注所带来的结果是公众人物

的隐私权受到了很大的侵犯，在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之间便由此产生了极为明显

的冲突。为了在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之间找到一个协调的方案，可从三个方面对公众人

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首先，对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进行一个概

述。在探讨公众人物如何界定的同时，大致阐述一下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基本概念与理论。

其次，直截了当的指出我国目前对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立法现状及产生的问题，进而分析二

者之间冲突的原因。最后，针对二者的冲突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将二者的利益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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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se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people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demand for spiritual culture is also enhanced. In order to en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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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ual life, more and more people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public figures. As a result of exces-
sive attention, the privacy rights of public figures have been greatly violated, resulting in an ob-
vious conflict between the “privacy rights” of public figures and the “right to know” of the public. 
In order to find a coordinated plan between the public figures’ right to privacy and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figures’ right to privacy and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 can be analyzed and studied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of all, an overview of the privacy of 
public figures and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 While discussing how to define public figur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public figures’ right to privacy and public’s 
right to know. Secondly, it points out directly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status and problems of the 
public figures’ right to privacy and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 and then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Finally, it is to put forward a feasible plan for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and coordinate their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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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隐私权与知情权是公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前提，如若能将这两个权利给予恰当的协调，公民追求幸福

与自由的权利便能得到更好的保障。但如今，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

间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近年来，社会上屡屡发生这样的事件：因公众行使知情权而侵犯公众人物的隐私

权。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公众人物因其自身在社会上处于比较特殊的地位，所以与

公民的知情权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另一方面，我国法律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公众知情权

的界定还比较模糊，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体系，这就导致公众人物在其隐私权被侵犯时往往处于不知所

措的状态。 

2. 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概述 

2.1. 公众人物的界定 

公众人物是指在某个领域比较出名或杰出的人物，如政治家、科学家等便属于公众人物。公众人物

一开始在美国仅被认为是政府的公共官员，后来经过扩充成了公众人物。在我国，首次使用“公众人物”

这一词的是 2002 年的“范志毅案”[1]。 
目前，对于公众人物的认定，不仅包括了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知名人士，如劳动模范、道德模范

等，还包括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知名人士，如恐怖集团头领、重大违法犯罪的犯罪分子等。此外，

公众人物还涵盖了那些不用以善恶来定性，只是知名度高的人，如娱乐明星、专家学者等。 

2.2.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法理分析 

从公众人物的角度出发，其隐私权的界限值得探讨。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和生活信息依法不受他人侵扰、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等

的权利。公众人物是一个自然人，其于情于理都享有隐私权。通过查阅王利明教授的相关文献，可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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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物的隐私权被他看作是：作为享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自然人，对本人无关社会、群体公共利益的私

人安宁生活受到尊重的人格权利，这种权利非经本人同意，不得非法入侵、传播、扭曲、干涉[2]。根据

这一定义，可总结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如下特征： 
第一，法律保护的限制性。公众人物的隐私范围较普通公众而言更小，这一基本规则在现代社会中

的出发点是为保障媒体的监督权。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受限第一次被美国

的联邦最高法院所确立。在该案件中，法官认为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只要不带有恶意，便不用承担法律责

任，这很好地扩大了“公共官员”这一概念的影响力[3]。此后，各国便逐渐引入了“公众人物隐私权受

限制”的理念。 
第二，公众兴趣性。公众人物因处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其生活和工作都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与兴

趣。在自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媒体行业的工作人员无限制地侵犯公众人物的隐私，以图博取公众

眼球，赚取流量，从而获得自己的利益。 
第三，公共利益相关性。公众人物因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婚姻状况、出行动态等信息具有较高

的社会关注度。此外，公众人物具有的影响力随之带来的结果，便是其行为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导向性，

特别是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最大，这种影响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 
因此，考虑到公众人物隐私权所具有的特殊性，当公共利益需要时，其在一定情况下可让位于公众

的知情权。 

2.3. 公众知情权基本理论 

公众知情权又称公众知悉权、了解权或得知权，是指自然人理当拥有的知悉和自己有关的各方面信

息的权利[4]。“知情权”这一概念来自美国，“公民拥有知情权”这一说法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判例

的形式予以确认。之后，各国学者纷纷对“知情权”的研究投以极大兴趣，“知情权”的外延和内涵也

因此得以扩充。如今，学界对知情权的定义为：它是法律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在一定的合理

范围内了解、取得信息的权利，既包括公民想要了解政府发出的涉及公共利益这种政治信息的权利，也

包括获得对社会上各种自己感兴趣的稀奇事物信息的权利[5]。 
当前，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并没有对“知情权”作详尽具体的规定，但我国《宪法》规定的某些公

民的基本权利是以“知情权”为基础的，如公民享有批评、建议、控告、申诉的权利等。法律将这些权

利予以规定之目的，便是为了保障公民了解和获取信息的自由。知情权既具有公法性，又具有私法性，

如知情权不仅包括了解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权利、了解公共利益的权利，还包括了解个人信息的权利。

但就了解公众人物隐私的知情权而言，其既不同于公权力性质的政治知情权，也不同于私权利性质的个

人信息知情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知情权，可以将其视为具有公私权利的双重性质。 

3. 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冲突阐释 

3.1. 我国公众人物隐私权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1. 我国公众人物隐私权立法现状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隐私权的保护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且仍在不断地完善。毋庸置疑，对公

众人物的隐私权予以保护符合我国《宪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且我国《宪法》对公民的人权给予了充分

的尊重与保障，这便能够作为公众人物隐私权来源的重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其延续了《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

的传统，将隐私权划归人格权的一种，且人格权独立成编，这意味着人格权可独立于侵权损害赔偿权，

具有单独的绝对请求权，提升了隐私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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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 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开始实施。目前，就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保护而

言，学界有三种观点：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独立说、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重叠说、隐私权与个人信

息保护交叉说。从我国《民法典》的规定来看，我国通说采取的是“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交叉说”。

虽然《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我国《民法典》在个人信息保护部分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但其是从公法的

角度出发，通过给信息收集主体设立更多的义务来保护个人的信息，填补了我国《民法典》中存在的法

律空白，如此便能够更加全面地保护公民个人的信息与隐私。 
行政法律与部门法规关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上，多为碎片化的规定。例如，我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四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六) 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在这个条款中，

只是粗略地规定了侵犯隐私行为的相关惩罚措施。 

3.1.2. 我国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缺乏重视，导致公众关于隐私权保护的认识始终存在偏差。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完善，特别是我国《民法典》的施行，让公众对于隐私权的关

注度变得很高。但就目前的法律体系而言，其在遇到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问题时仍然表现出了模糊性与滞

后性，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此类问题。 
我国《宪法》没有直接规定隐私权，且就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其他权利也缺少直接的救济方式。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我国《刑法》中的“侵犯个人信息”中“个人信息”的定义，学界尚缺乏统

一的认识。在刑法学界，关于“侵犯个人信息罪”最大的争议表现为其保护的法益究竟是公共信息安全

还是个人生活安宁，这决定着此项罪名是侧重于保护公共信息安全还是个人的隐私。从目前的司法实践

来看，是侧重于保护公共信息安全，忽视了个人的隐私权。我国《民法典》对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

也只是做了一个粗线条的规定，使得公众人物的个人私密信息能够被轻易的非法收集、处理、加工、出

售，且依据现行的法律无法顺利地通过《民法典》来维护公众人物自身合法的权利。 

3.2. 我国公众知情权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2.1. 我国公众知情权立法现状 
通常，我国学者一般将知情权的范围概括为知政权、社会知情权与个人信息知情权三类[6]。从宪法

层面，知情权是我国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包括公民对政治生活的了解，对经济生活的知悉，对寻求保护、

救济的途径和方法的掌握等。从民事层面，我国法律关于民事权利中的知情权作了如下规定：一是基于

侵权行为，公民有权依法了解侵权行为人、侵权损害后果等信息；二是基于合同关系，公众有相关知情

权，如业主、股东、患者的知情权等；三是基于劳动关系，劳动者对于工作内容与薪酬的知情权；四是

对于涉及公共利益或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众亦有知情权。从行政法层面，我国《行政法》并没有直

接规定知情权的内容，而是采取间接规定的方式。如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的程序正当原则，其两个

子原则“行政公开”与“公众参与”便要求政府在执政过程中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而且，

对涉及自身的某些事项，公民也有申请听证的权利。总之，我国在公法领域对于知情权的保障大都是以

间接规定的形式，在私法领域中，对知情权的规定则更为明确具体。 

3.2.2. 我国公众知情权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各法律虽然都有涉及公众的知情权，但也只是简单的规定，不足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需

要。这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是如何划清知情权范围的“公共利益”，这对于区分普通公民和公众人物

以及公、私生活的界限尤为重要。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其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有限。但对于公众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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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他们的活动带有强烈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公众人物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常交织在一起，也因此

他们的隐私权相较于常人而言要受到更大的限制，公众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范围也更大。由于立法上的

模糊性，便给司法实践中如何协调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可能会出现无

法可依、类推解释的情况。 

3.3. 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 

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应当优先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但在某些情况下，公众人物

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常会发生冲突。当隐私权与知情权同属于一个主体时，该主体能最大化地获取

相关信息。但是，当这两个权利的主体不一致时，隐私权和知情权就对立起来了，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

众知情权的冲突便是如此。 
由于社会公众对公众人物极强的窥私欲，故大部分新闻媒体为获取流量，常常打着“新闻自由”的

旗号过度报道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7]。这使得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公众和媒体的眼下，与之有

关的事件也会在短时间内被广泛传播。公众都有一颗好奇的心理，并本着这种心理去查找自己感兴趣的

信息，这有时便牵扯出一些合理获取范围之外的个人隐私。在如今这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传播速度非

常之快，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冲突问题更加尖锐。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受到侵犯的事件

在如今已屡见不鲜，其被偷拍、偷录、监听等事件频繁发生。对于此类情况，大多数公众人物均选择容

忍接受，少数人会发表声明澄清真相，或者发长文谴责此类行为，但很少有公众人物会选择拿起法律的

武器去维护自身的权利。这主要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当法官遇到此类案件时，由于立法对公众人物隐

私权的保护并没有明确的范围，故法官处理这类案件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再加上人们对公众人物

隐私权的保护意识不够，所以此类案件常以涉及“公共利益”、“新闻自由”、“公众知情权”、“具

有一定社会影响带来的容忍义务”等为由予以驳回。诚然，在一些公众人物打人、猥亵、吸毒等案件中，

及时公开涉案人的违法信息，可以打消公众对执法过程中是否涉嫌腐败的忧虑。基于此，我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了“应当公开的信息”包括“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处罚决定”，公众人物显

然属于“有一定社会影响”之人。在违法案件中，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对社会公众隐私权的保护

进行差别对待是合理合法的。但将合理范围之外的公众人物日常生活的隐私以及案件中非公众人物的其

他人员的个人信息等人肉搜索出来并公开，便产生了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冲突。 
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要受到一定限制，这一点我是十分认同的，因为这符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理论”。

若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的隐私权采取一样的保护程度，这反而是形式平等下的实质不平等。作为

公众人物，其行为举动很容易与公共利益产生联系，故应当对其隐私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另一方

面，公众人物个人生活方面的隐私应当得到一定的保护，如他们的亲属信息、朋友信息、住址、通讯等，

这都属于其私人领域。我们应当认识到，公众人物虽然有着不同于公众的名气与地位，但其同时也是一

个具有完整人格权的自然人，其隐私权应该得到最基本的尊重。综上所述，有必要对公众人物隐私权与

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冲突进行协调。 

4. 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协调 

4.1. 应坚持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公共利益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需要通过法律来进行规定，但不能只局限于法律保护的范围，因为

公共利益在不同时代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即是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公众人

物的个人隐私与社会公共利益往往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判断对其隐私权是否予以法

律保护。当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无关时，公众对其个人信息的深度挖掘便涉嫌侵权。但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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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物的个人隐私涉及公共利益，其隐私权便要让渡于公共利益。此外，存在一种非自愿性公众人物，

当他的个人信息也涉及公共利益时，那他的隐私权保护方式便可以适用一般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方式。

如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公开某些普通人的病例信息便不侵犯其隐私权，而是符

合公共利益的需要。 

4.2. 应落实比例原则 

我国新修订之《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原则并未明确规定，只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

作为公开的限制。因此，可将比例原则落实为其适用原则。 
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涉及到三种成本。第一种是行政机关的执行成本，其包括公开行政处罚决

定所耗费的人力、财力等；第二种是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成本，决定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大都不利于相对

人，一旦做出最终的公开决定，会对相对人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往往是不可修复的；第

三种是社会成本，在处理结果不妥的情况下，执行成本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成本便会结合成为社会成本。

因此出于这些利益考量，在协调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大众知情权的冲突之时，要避免出现“一刀切”的刻

板情况，选择性地公开与公共利益有直接联系的信息，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产生。正确落实比例原则，可

以在节约政府部门运行的基础上，减轻对公众人物作为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 

4.3. 应明确“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之界限 

2021 年 7 月 15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开始实施，该法第 48 条规定：“具有

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是衡量是否公开的条件，但这一

条件却较为宽泛。关于“具有一定影响”的范围如何界定，我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可有助于进行判断。 
首先，考量公众人物的知名度。公众人物因为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所以会

受到大众极大的关注。因此，行政机关在公开其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要先充分考虑一下该公众人物的知

名度与社会影响力，做出更好的决定。 
其次，考量公众人物的行为是否与公共利益有关。对于公众人物危害公共健康、安全、环境等公共

利益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进行公开以起到警示效果。行政机关公开此类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很好的保

障公众的知情权。 
再次，考量公众人物被处罚结果的严重性。处罚结果的严重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该公众人

物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对于公众人物严重的违法行为，就应当予以公开，及时提示公众，维护社会秩序。 
最后，考量公众人物是否多次违法。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被行政机关处罚后，又再次出现违法的情

况，便可根据其知名度、社会影响力等，选择公开其处罚决定，以降低其再次违法犯罪的几率。 

4.4. 应明确新闻自由的界限 

新闻媒体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也有可能侵害到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社会公众对公众人物的私

生活乐此不疲，许多新闻媒体为迎合公众的兴趣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便将镜头对准公众人物的私生

活。此时，公众人物的任何个人隐私都可能成为实现新闻自由的报道目标，这直接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

权。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公众人物隐私权，要对新闻媒体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才能更好地实现媒体

的监督功能。美国的法律中有一条针对新闻媒体工作者的法律原则是“合法评论原则”，值得我们借鉴

[8]。新闻媒体工作者做出的合法评论受到法律保护，否则便侵犯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我们也可借鉴该

原则，在法律中增加此条原则以解决公众人物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从而间接的起到协调公众人物

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冲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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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应提高公众法律意识 

为协调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冲突，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因为再完善的法律，也要其公民具有遵守法律的意识。在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冲突的问题上，

遵守法律的主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公众人物，他们要清楚自己的哪些隐私是个人隐私，受到法律的

绝对保护。当自己的隐私权被侵犯时，要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第二类是新闻工作者，

他们游走于公众人物与社会公众之间，要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把握好新闻自由的界限。第三类是社会

公众，也就是对我们普通公民来说，要切实提升自身的素质，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兴趣取向，

适度追星。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也需要全体公民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 

5. 结语 

权利的行使是有边界的，不当地行使权利会侵犯他人的权利。知情权是一种获得性权利，在行使知

情权的过程中，不可任性行使。而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公众人物是享有

隐私权的特殊主体，公众在行使其知情权时必须把握一个“度”来协调其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关系。特

别是当前我国的主流观点仍是重点保护人数更多的公共利益，从而牺牲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在这种国家

倾向中，公众就更需要把握好这个“度”来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公正。今后在关于公众人物隐私权与

公众知情权冲突的协调方面，要注重两个点：第一，建立更完善的法律以详细规定隐私权的具体内容；

第二，公众要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让法治不仅成为一种治国方略，还是全民自身的生活方式。如此，

则公平正义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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